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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元宇宙”概念的兴起，人们开始向着实现“虚拟世界生活”的目标迈进。虚拟社交、虚拟交易、

虚拟创作等数字化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渐成为现实。然而，作为前沿科技产物的元宇宙不仅仅赋予人们与

众不同的生活体验，也衍生出一系列法律问题。本文通过梳理元宇宙中的虚拟数字人、虚拟财产、知识

产权等法律问题，在法律框架内进一步提出对不同问题的具体解决路径，进而完善元宇宙的法律规制，

促使元宇宙产业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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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the concept of “meta-universe”, people began to move towards the realization of 
“virtual world life”. Virtual socialization, virtual trading, virtual creation and other digital life-
styles are becoming a reality. However, as a product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y, the meta-universe 
not only gives people a unique life experience, but also gives rise to a series of legal problems. This 
paper combs through the legal problems such as virtual digital people, virtual property and intel-
lectual property in the metaverse,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crete solutions to the different prob-
lems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law, so as to improve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the metaverse and pro-
mote the metaverse industry to be stable and far away.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052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052
https://www.hanspub.org/


张婧雯 
 

 

DOI: 10.12677/ojls.2024.121052 363 法学 
 

Keywords 
Metaverse, Legal Issues, Legal Regulation Format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近年来，元宇宙概念备受关注。2021 年，互联网巨头扎克伯格将“脸书”更名为 Meta，标志着其全

面押注元宇宙。紧随其后，微软、谷歌、英伟达等美国企业也宣布进军元宇宙市场，这一概念在全球迅

速走红。我国也迅速响应，发布了《中国元宇宙白皮书》，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元宇

宙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元宇宙时代的到来势不可挡。元宇宙是人工智能、区块

链、5G、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大成应用，是具有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的未来产业。

然而，作为一种全新的事物，目前元宇宙在许多方面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制，处于法律的空白地带。在元

宇宙中，涉及虚拟人定性、个人信息保护、虚拟财产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问题亟待解决。因此，

本文将对元宇宙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已经或即将出现的元宇宙法律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2. 元宇宙的概念和特征 

元宇宙并非空穴来风，其概念诞生于 1992 年的科幻小说《雪崩》。该书是首部以网络人格和虚拟现

实的初步暗示为特色的赛博朋克小说，描述了一个名为 Metaverse (元宇宙)的虚拟世界，人们只用戴上设

备，就能以虚拟形象进入其中，开启一段不同于现实世界的人生。但目前元宇宙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

不同学科的不同从业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没有明确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元宇宙是虚拟现实、

区块链、云计算、数字孪生、虚实交互系统等互联网全要素“连点成线”的集合，是连接现实与虚拟世

界的终极数字媒介[1]。随着科技的不断升级发展，元宇宙的内涵也将变得越来越丰富，不仅仅是一个平

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宇宙，它更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与现实世界连通的宇宙，今后现实与虚拟宇宙的界

限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不论学界对元宇宙有如何定义，元宇宙应具有如下特征。 

2.1. 元宇宙的沉浸感 

元宇宙关注密切的沟通协作和实际产出，具有较强的社交属性。深度参与和沉浸感是元宇宙的核心

特征之一，也是其推动发展的重要方向。虚拟现实(VR)、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混合现实

(MR)等技术的持续发展，元宇宙已经创建了丰富的虚拟场景和令人身临其境的体验。这种沉浸体验不仅

局限于视觉、听觉和触觉，还延伸至全方位的感觉和知觉，使用户能够真正地沉浸在元宇宙的世界中，

这是元宇宙能够吸引广大用户的重要原因之一。 

2.2. 元宇宙的虚拟性 

元宇宙源于现实世界，却又高于现实世界。元宇宙本身需要依靠计算机硬件和互联网技术才能够被

人们所感知，人们在元宇宙中以虚拟身份的形式存在，元宇宙或将作为一个全新的人类数字社会，现实

世界的人可以在元宇宙中进行社交、娱乐、工作、交易等行为，元宇宙的高度虚拟性使得人类在元宇宙

中能够完成真实世界中所无法实现的某些事情。元宇宙内，所展现的是由虚拟人物、虚拟物品、虚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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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等所共同构筑的虚拟世界。 

2.3. 元宇宙的技术性 

元宇宙的构建离不开完备的技术，技术是元宇宙实现的重要驱动因素。这些技术不仅包括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等交互技术，也包括人工智能、网络及运算等技术。这些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为元宇宙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和实现基础。中央纪委在有关于元宇宙的文章中指出，扩展现实技术、

数字孪生技术以及区块链技术是元宇宙的三大核心技术。元宇宙可以被认知为当下各种高科技的最高集

合体。 

2.4. 元宇宙的“去中心化” 

现实中各国采用“中心化”的模式来进行社会治理，政府、银行、司法机关等充当中心机构角色。

然而，这种中心化的社会结构容易形成阶级壁垒，可能损害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从而引发了去中

心化思潮。元宇宙正是采取“去中心化”的理念开发出来的数字生态。区块链作为构建元宇宙的关键技

术，利用密码技术、分布式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等技术，打造了去中心化的数据存储、身份认

证、信息传输和货币管理等系统，革新了传统的基于主权领土管辖与服务器控制的信息治理规则，形成

了一种无中介、无结构、弥散式的权力统治与公共治理模式[2]。在元宇宙社会下，人们的活动都是借助

数据技术进行，不再是依赖中心化组织，从而保障了社会公众的基本权益，同时也维护了公平、公正的

社会秩序。 

3. 元宇宙的典型法律问题剖析 

元宇宙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与传统互联网有所不同，元宇宙创造出一个虚拟世界，并与现实世界紧密

融合。传统互联网仅仅算是连接现实世界的一种工具，所以传统互联网仅用现实中的法律规制即可，而

由于元宇宙的性质特殊，意味着不同的空间下会有不同的规则要求，可能需要在元宇宙中建立一套独立

的治理体系。元宇宙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比传统互联网更具复杂性。下面就基于元宇宙背景下可能会涉

及或引发的法律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3.1. 虚拟数字人 

人类进入元宇宙的具体方式是以虚拟身份融入元宇宙，从而利用虚拟身份进行内容创造、社交和生

存。关于虚拟数字人的属性问题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并未明确。学界对其法律性质存在两种不同解释：

一是对人的数字化身的认同，认为“元宇宙中的角色身份与现实世界中的自然人是同一个主体身份”；

二是元宇宙中的虚拟形象大多具有独立性，甚至可以视为人类用户们的“第二分身”。目前，虚拟数字

人引发相关的法律问题很多，比如冒用虚拟数字人的形象和身份、诋毁虚拟数字人的名誉、性骚扰行为

及损害身体权、健康权等。例如，Meta 公司旗下的元宇宙平台已经发生多次性侵事件，但关于这类事件

的确切定义目前还不够明确，存在大量的争议。有一种看法是，尽管身体没有受到直接触碰，但它仍然

可以被视为性骚扰，因为虚拟行为对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影响与真实世界是一致的。还有一种看法是，目

前“虚拟强奸”(Virtual Rape)很难被准确地定义为真正的“强奸”。还有虚拟人是否具有独立的法律主

体资格，能否拥有权利能力，又如用户的虚拟数字人形象在虚拟世界中被他人伪装或模仿，能用哪些法

律规范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对于虚拟人责任承担问题，当前，虚拟人在我国并没有取得独立的法

律地位，更没有专属财产对其侵权损害进行独立偿付，侵权责任往往还是由背后的“生物人”承担[3]。
然而虚拟身份可以通过非实名邮箱注册获得，与现实世界的真实身份并未一一对应，导致监管者难以识

别网络活动背后真正的行为人[4]。虚拟形象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亟须得到法律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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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虚拟财产 

在元宇宙的广阔世界中，商品以虚拟财产的形式呈现。虚拟财产作为一种全新的财产形态，与传统

物权有着鲜明的区别。在元宇宙的虚拟经济体系下，用户可以占有、使用、获得收益并处理其虚拟财产，

因此，在元宇宙存在的财产应当给予与现实世界财产同等的保护。然而，这些虚拟财产也带来了一系列

新的法律问题。具体如下： 
一是如何定位虚拟财产的属性，与现实世界的财产不同，在元宇宙中的财产以虚拟化的形式存在，

如 NFT 和代币等，这些与传统物权法中的有体物存在巨大区别。目前学界主要分为三种学说，认为虚拟

财产可以适用物权说、债权说、知识产权说[5]。由此可见，当前元宇宙社会下的虚拟财产法律定性还处

于模糊地带。 
二是如何界定虚拟财产的归属，在元宇宙中产生的虚拟财产应当属于用户个人，还是元宇宙平台服

务提供者，目前既没有实践中的共识，更没有法律上的界定，而这种财产权属不明会严重影响到未来元

宇宙的价值创造和技术创新。尽管用户在元宇宙所创建的游戏人物和代币可被确权为自己的虚拟财产，

但从实践来看，元宇宙平台通常常会利用其优势地位，通过用户协议等方式将这些虚拟财产归属其所有。 
三是如何对虚拟财产进行法律保护，我国民法典第 127 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

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规定并没有给出具体保护方式。虚拟财产的交易往往通过虚拟货币实现。

以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非同质化代币(NFT)为例，每一个代币上都储存了唯一的数字信息，不论发生多少次

流转，该数字信息仍可被追寻到，从根本上避免了信息被复制而导致的原始价值丧失，人们购买的 NFT
数字藏品是分开储存的，NFT 固定在区块链代码中，安全性高且不可访问。而代表着藏品所有物理属性

的性质功能，大多时候隐形的归属于平台单方面控制。在元宇宙中，虚拟财产失窃导致的侵权纠纷是涉

虚拟财产纠纷最普遍且受到广泛关注的类型。除此之外，诸如现实世界中的用户死亡，其遗留在元宇宙

中的财产是否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进行继承？这些问题都需要作出正面回应。 

3.3. 个人信息与数据安全 

在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数据的开发和利用成为了推动各个行业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然而，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个人信息的开放和共享，这与隐私权的理念和主张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从传统互联网的角度来看，对用户个人信息等数据的采集与保护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问题。而作为一种新

兴的互联网形态，元宇宙同样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首先，元宇宙用户的个人信息和数据也面临着相较于传统互联网进一步被收集、存储和使用的情况，

自然引发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的风险。元宇宙作为一个虚拟空间，为了给用户提供虚拟服务以及优化用

户虚拟体验，要对用户的身份属性、社会关系、行踪轨迹、财产资源、所处场景等信息进行全方位、多

角度挖掘并实时同步 1，可以说元宇宙运行掌握着海量的数据，由此可以利用算法进行用户画像后实现“大

数据杀熟”。同时元宇宙用户的活动和交互信息被保留的时间比传统平台要更频繁和长久，而这些依赖

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的数据时刻存在被盗用和滥用的风险。 
其次，元宇宙中涉及的个人信息类型更加敏感。元宇宙要创造一个与真实世界具有相同感受的世界，

因此，当用户进入元宇宙时，他们会使用 VR、AR 等工具来收集大量的用户数据。这些数据中包含了如

用户的声音、眼动、血压、呼吸和脑电波等敏感的生物特征信息，这有助于用户在元宇宙中获得更为真

实和丰富的虚拟社交体验。在元宇宙空间中，用户的所有特征和活动都将以数字化的形式被记录下来。

这些敏感个人信息一旦泄露或者被非法利用，用户在元宇宙空间将无异于裸奔，用户的人格和尊严将会

受到侵害或是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只能在具有明确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

 

 

1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2020~2021 年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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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措施的前提下，才能对这些敏感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和使用。 

3.4. 知识产权 

从数字虚拟空间产生以来，知识产权问题就一直是一个无法有效根除的顽疾。例如，对人工智能生

成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就对时下的法律构成了包括主体资格、客体范围、侵权认定、权利保护等多方面

的挑战。元宇宙开发者会将现实世界真实人物、真实事物、真实场景的一些元素植入元宇宙的数字虚拟

社会场景中，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虚拟世界数字人、虚拟物品、虚拟场景，但也注定了虚实交互的

知识产权纠纷必定会大量存在。比如将现实世界的知名画作或流行音乐引入虚拟世界可能存在著作权风险。 
进入元宇宙社会后，数字作品主要以 NFT 的形式进行流转和交易。然而，虽然数字作品可以以 NFT

的形式在元宇宙中自由流转，但无法验证发行 NFT 的人是否拥有相应的著作权。例如，在现实社会中已

经存在的作品或著作权终止的作品以 NFT 的形式在元宇宙中流通，可能会侵犯该作品作者的著作权。另

外，未经许可对他人作品进行二次创作，并将其转化为 NFT，如果这种创作符合著作权法中的“独创性”

要求，那么在侵犯原创作者改编权的同时，该作品本身仍然可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如果这类作品与

原作品高度相似且缺乏“独创性”，则可能侵犯原创作者的复制权。因此，NFT 在现行法律制度下能否

得到保护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还需要注意的是，知识产权作为一项法定权利，具有地域性，必然与相应国家发展、法律政策等因

素有关。然而，元宇宙模糊了传统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的地域边界，因此在作为去中心化的“元宇宙世

界”，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将面临挑战。若无法准确区别元宇宙中的不同地域以及认定行为发生的节点，

那么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将在元宇宙中寸步难行。 

3.5. 元宇宙的违法犯罪问题 

作为新的形态，元宇宙为不法分子开展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新的土壤。第一，元宇宙仍处于初步探

索阶段，其依托的诸多基础性技术尚未发展成熟，市场对此认识能力不足，容易出现借元宇宙名义进行

犯罪的现象。常见的违法犯罪行为包括以元宇宙培训班之名进行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以进军或投

资元宇宙产业为噱头进行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以未取得资质或扰乱市场秩序为代表的

非法经营罪，以提供元宇宙产业的虚假广告为代表的虚假广告罪，等等。第二，以元宇宙为工具对本宇

宙中的利益进行侵犯的违法犯罪行为包括以在元宇宙世界中侮辱、诽谤、谩骂他人造成他人名誉受损为

代表的侮辱罪或诽谤罪，以非法获取、收集、贩卖他人的信息等为代表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侵入

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为手段的窃取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相关信息和数据为代表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或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等等。第三，由于元宇宙自身具有的去匿名化、中心化等特

点，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例如色情、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可能出现于元宇宙中，甚至可能涉及到进

行舆论动员以破坏社会安全的各种行为。 

4. 元宇宙法律问题的解决路径 

元宇宙并非是如大家口中所说的乌托邦式的独立世界，仍应受到现实世界中政府和法律的约束和管

辖。任何在元宇宙中产生的纠纷或争议，最终都需要依靠现实世界的法律体系进行解决。当前，元宇宙

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和发展，不同的阶段将面临不同的法律需求和挑战。因此，

法律体系需要密切关注元宇宙的进展，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积极的探讨和回应。为适应元宇宙的快速发

展，法律体系需要适时进行自我调整和完善，确保能够介入并规范元宇宙的各项活动。最终，我们将努

力构建一套适应元宇宙发展的法律规则体系，以保障其健康、有序和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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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重塑虚拟数字人的规则 

目前，虚拟数字人领域的法律规制主要依赖于《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业务分类目录(试行)》等信息网络监管和平台治理规范性文件，缺乏统一的、明确的上位法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专门性法律规定中涉及虚拟数字人的条款数量也较少。因

此，需要加强立法工作，首先承认虚拟主体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相应的民事义务及责任，其与现

实世界的自然人是相互独立的，不能混淆。用户能够在元宇宙中建立虚拟身份进而体验全新生活，以虚

拟形象的身份在元宇宙中进行合法活动，法律应当对其提供一些保护。对于虚拟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可

以通过立法、司法等多种途径对具有风险的危害行为给予有效的规制。首先，在立法层面，可以通过完

善现有相关法律条文来适配元宇宙所具有的独特属性，规定发生在元宇宙空间的部分危害行为。比如，

避免虚拟人身体接触超越边界、性侵等行为发生，可以采取个人防护措施进行相关法律规制，将其相关

概念以法律明文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完善相应的惩戒措施，以通过立法手段打击犯罪行为、保护相关对

象的法益。针对元宇宙的虚拟人和现实世界的主体可能无法一一对应，故而难以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

可将元宇宙虚拟人和现实世界的主体进行绑定，这需要各类平台在用户注册使用时履行真实身份认证义

务。虽然实名认证措施无法避免用户身份被劫持、盗用。但如果对于主体不设置任何形式的准入规则，

元宇宙就会成为各类违法、犯罪案件的温床。鉴于此，笔者建议进入元宇宙需设定一定的准入规则和行

为规范，通过结合法律及元宇宙自治规则来规制元宇宙主体。 

4.2. 完善虚拟财产的规则 

元宇宙社会拥有一套与现实社会类似的经济体系，人们创造的虚拟财产不仅可以在虚拟空间内部自

由流通，还可以脱离虚拟环境并在现实世界中进行交易和转移。当前阶段，元宇宙的财产主要表现为虚

拟货币和不可替代的代币(NFT)。每个(NFT)都是独特的，具有稀缺性和唯一性。然而，如果我们将元宇

亩社会中的虚拟财产视为一种服务，这显然不符合 NFT 等虚拟商品的交易实践。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

虚拟财产应当被视为与现实世界财产具有同等重要的保护地位。目前我国只是针对利用 NFT 进行非法集

资或其他非法金融行为的情况进行一定程度的打击，但我国尚未制定关于 NFT 交易的特定政策或规定，

故因当制定这一方面的法律来规范和保护 NFT 交易。而关于虚拟财产性质的认定存在不同的观点，这可

能需要在元宇宙中重新定义虚拟财产的概念和性质。只有通过法律规制，才能为元宇宙创造出一个良好

的虚拟经济运行环境。 

4.3. 调整个人信息和数据的规则 

关于数据和个人信息方面，我国已出台《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应

适用于元宇宙中，可作为元宇宙社会的“硬法体系”。除此之外，《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立法性文件、司法解释也对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提出了较高的

要求，共同构建了我国数据安全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基于元宇宙的技术性、去中心化等特征，在元宇

宙中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或将更困难，面临形势更严峻，规则建设需要更精细。当前的法律规则可能并

不能充分应用于元宇宙，尚不足以规范元宇宙的所有有关数据信息的问题，需在此类基础上构建更加明

细、更具有针对性的规范体系，需要调整和更新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为元宇宙隐私个人信息的保护“打

造”特别条款[6]，确保用户的个人信息得到合法、透明和安全的处理。同时，为了平衡数据开放和隐私

保护之间的矛盾，可以考虑采取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来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例如，采用数据匿名化、

权限控制和加密技术等，以确保个人隐私不被滥用和泄露，同时应该在法律层面上明确规定数据使用的

边界和限制，加强对数据主体权益的保护，并对数据滥用、侵权行为进行严厉的法律制裁。此外，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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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元宇宙所适用的国家法之间冲突的协调机制。元宇宙开发者所在地法律在用户的数据跨境流动等

方面可能同其他国家的法律存在冲突，这就需要建立元宇宙数字世界数据保护的国际统一规则。总之，

在元宇宙的发展中，需要充分考虑到用户个人隐私权的保护需求，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来平衡数据开放

和隐私保护之间的冲突，实现数据的安全利用，促进元宇宙的可持续发展。 

4.4. 健全知识产权的规则 

目前对于互联网知识产权的保护研究颇多，未来元宇宙应在此基础上构建合理合法的保护体系。如

果元宇宙作品能够符合我国《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的构成要件，则其就该受到保护。元宇宙平台对元宇

宙空间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元宇宙空间的运营者，亦是平台的搭建者，为用户提供虚

拟环境、创作素材、各类软件等产品，因此其身份可以被认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当著作权人的权益受

到侵犯，向元宇宙平台发送通知后，平台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删除侵权的内容或者断开相关链接以免侵

权损失扩大化。NFT 作为数字化作品著作权利用的新方式，迄今为止我国相关著作权交易和利用规则缺

失。针对这一问题，需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更新。有观点认为，需要遵循充分保护著作权的原

则、协调著作权人和平台、NFT 数字作品交易者利益关系的原则[7]。总之，需要确保 NFT 以及数字作品

的创作、流转和交易在法律框架下能够得到适当的保护与管理。此外，通过立法明确数字知识产权侵权

认定和法律责任，元宇宙中的应用是由多种技术融合叠加形成，多主体共同侵权、跨国取证执法都面临

新挑战，因此立法中要着重思考如何快速明确侵权认定及其责任承担。同时，建立知识产权维权机制，

虚拟世界中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往往难以察觉，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以便

能够及时识别和处理侵权行为。最后，元宇宙打破国家界限，想要保护元宇宙知识产权，只能和各国达

成新的知识产权协议或建构新的知识产权规则，强化跨界合作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协调，推动建立全

球范围内的数字版权保护机制，以应对元宇宙中数字作品的复杂性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挑战。 

4.5. 回应违法犯罪问题 

在探讨元宇亩中的违法犯罪行为时，首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建立一个跨国的数据交流平台。由于元宇

亩的发展具有打破地域限制的特点，现实世界中的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等传统管辖原则难以适用于元宇

宙空间。因此，在确定管辖权时，必须综合考虑违法犯罪的主体、元宇宙平台的所属国家以及受害者的

国籍等多个关键因素。然而，由于元宇宙平台运营企业所属国家明确，但违法者和受害者的国籍难以第

一时间确定，这影响了执法效率。因此，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探索构建合理范围内的跨国数据沟通机

制，以便更好地打击元宇亩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其次，需要创新法律监管模式。元宇宙法律问题的治理

是一个动态过程，可以大致按照治理的角度分为事前、事中与事后的治理。在事前预防的监管方面，第

一步是明确监管主体并划分主体间的权责，严格遵守权责统一原则。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

和侵害行为，需要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例如，针对侵害个人隐私的行为，可以采取责任规则个人原则

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相结合的方式，针对利用元宇宙实施金融欺诈等违法行为，可以采取强化

监管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等措施。此外，在事中监管方面，需要建立相应的应急处置机制，以应对突发

的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在事后监管方面，需要建立相应的追责机制，以对违法行为进行惩处并防止类

似行为再次发生。明确监管部门后，可依照现行有效的法律作为治理依据。同时还可以借助算法技术加

强监管力度。在元宇宙的管理过程中，无论是事中还是事后的执法，都可以参考行政执法中的比例原则

来实施有针对性的动态管理。 

5. 结语 

元宇宙创造的世界是虚拟的，但元宇宙的交互活动、经济交易等都是真实存在的，其对现实世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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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影响也是现实存在的。当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碰撞时，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风险挑战和法律问题，

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和约束对元宇宙中各种活动。元宇宙的发展需要理性对待，目前，相关核心

技术不够成熟，元宇宙的发展伴随着较多的法律问题。鉴于当前的法治秩序存在一定的混乱，迫切需要

建立一个新的法律治理框架，以确保其发展的规范性。为了应对元宇宙所带来的法治问题，社会的各个

层面都需要深入思考其背后的法治理念，并采纳积极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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